阜新市细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阜细市监罚告〔2026〕23号

[bookmark: _GoBack]阜新九月婚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故意拖延退还货款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我局接到投诉人董**投诉你单位于2025年4月10日、11日向她收取两笔预付款定金共计6000元，一笔是场地布置费3000元、一笔是银通酒店餐费3000元。收取费用后你单位未履行承诺，未提供相应服务。投诉人要求你单位退回预付款定金。经我局执法人员的调解和沟通，被投诉人（阜新九月婚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表示2026年1月末将退还投诉人预付款定金。直至2026年1月30日，被投诉人未按约定日期退还定金。其间，我局执法人员多次与被投诉人尝试电话联系，电话始终无法接听。直至2月24日，被投诉人自约定期满之日起已超过十五日仍未退款，此行为视为故意拖延。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二项及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规定，建议立案调查。经部门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6年2月2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未按约定日期退还定金，构成故意拖延退还货款的行为，情况属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市场主体信息；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经营者真实身份信息；
3．投诉人提供收款收据两份，证明当事人收取预付款定金的事实；
4．《询问通知书》一份，证明我局对当事人下达询问通知的事实；
5．送达回证一份，证明执法人员送达文书的事实；
6．现场笔录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真实情况。
案件性质：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明确表示不予退款，或者自约定期满之日起、无约定期限的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超过十五日未退款的，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的合法要求。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并超过十五日的，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二）自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或者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自消费者提出要求之日起，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义务的。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参照《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 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有可选择的行政处罚幅度的，裁量权基准应当视情节在幅度范围内划分为不予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一般行政处罚、从重行政处罚。（三）从轻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低的30％（含本数）部分。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八）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本局拟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立即退还货款；
2、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罚款20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赵鸿峰、孙妍 联系电话：0418-3999829
联系地址：阜新市细河区正阳街北段细河区行政服务中心五楼


阜新市细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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